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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中和區光復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工作要點 

壹、目的： 
一、實現教改理想，促使教育人本化。 

二、實現教育基本法，教育機會均等原則。 

三、落實特殊教育法，發現特殊教育對象，施以特殊教育。 

四、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各項補助之申請。 

貳、實施對象： 
一、依據 86.5.14 公布之特殊教育法第三條之規定，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指 

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六）身體病弱 

（七）嚴重情緒障礙 

（八）學習障礙 

（九）多重障礙 

（十）自閉症 

（十一）發展性遲緩 

（十二）其他顯著障礙 

二、特殊教育法第四條所稱的資賦優異，乃指在下列領域中有卓越潛能或   

傑出表現者：  

  （一）一般智能 

（二）學術性向 

（三）藝術才能 

（四）創造能力 

（五）領導才能 

（六）其他特殊才能 

參、實施項目： 
一、成立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一）依據：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七月二十七日八九北府教特字第二七三七

四０號函。 

（二）成員名單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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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教育宣導： 

        每月定期出刊特教宣導刊物，向全校師生宣導特殊教育理念，落實

「零拒絕、無障礙」的教育環境。並藉由每年的特教宣導月辦理相關活

動，展現特殊教育成果，增進全體師生對特殊教育的支持與關懷。 

        特殊教育宣導月活動實施計畫如附件二。 

三、特殊教育學生之發現： 

教師若發現學生有疑似上述特殊情形，應先通知該學生之家長或 

法定監護人，讓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帶學生到醫院接受醫師專業診斷。 

四、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 

      經醫師專業診斷，判定有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時，家長可向輔導處   

提出鑑定安置的申請。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流程如附件三。 

五、身心障礙學生資源班實施計劃與工作執掌：如附件四。 

六、身心障礙學生獎助之申請： 

（一）依據：「新北市政府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實施要點」（如附件五）辦理。 

（二）相關獎助申請視公文來文時間及規定辦理。 

七、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之申請與保管： 

（一）依據：「新北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借用申請實施要點」辦理。 

（二）辦理方式：由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向輔導處提出申請，並辦理借用手 

續。 

（三）詳細辦法及申請表格如附件六。 

八、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之申請： 

（一）依據：「新北市政府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辦理。 

（二）辦理方式：符合申請資格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於申請期 

限內填妥申請資料，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交由輔導處統 

一向負責單位提出申請。負責單位審核資格通過後，發 

文請學校依規定辦理統一撥款程序。當款項核撥至學

校，家長填寫領據交給學校後，由會計單位開具支票請

家長前來領取此一就學交通費補助。 

（三）詳細辦法及申請表格見附件七。 

九、特殊教育學生獎助金之申請： 

（一）依據：「新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獎助金申請實施要點」辦理。 

（二）辦理方式：合乎申請條件之學生，由家長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由輔導處在期限內統一向負責單位提出申請。 

（三）詳細辦法及申請表格見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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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身心障礙學生助理人員服務之申請： 

（一）依據：「新北市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助理人員服務實施要點」辦理。 

（二）辦理方式：合乎申請條件之學生，由家長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由輔導處在期限內統一向負責單位提出申請。 

（三）辦法及申請表格見附件九。 

十一、重度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金之申請： 

（一）依據：「新北市政府國民教育階段重度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金申請 

要點」辦理。 

（二）辦理方式：於申請期限前向台北縣政府教育局或縣府委託承辦 
學校申請。 

（三）詳細表格等見附件十。 

十二、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之申請： 

（一）依據：「新北市辦理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實施計畫」 

辦理。 

（二）辦理方式：符合資格且有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於申請期限內向 

輔導處提出申請。 

（三）詳細表格等見附件十一。 

十三、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 

（一）依據：「新北市市立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作

業要點」辦理。 

（二）辦理方式：於身心障礙學生轉變教育階段前一年規劃其個別化教

育計畫時，依各階段需要，納入所需之轉銜服務項目

確實執行。必要時，轉銜服務可依學生能力及需求提

早實施。 

（三）詳細表格等見附件十二。 

肆、實施日期：本計畫之實施日期為本學年度全學年。 

伍、評鑑： 
依據新北市政府校務評鑑實施辦法，本計畫之評鑑分為外部評鑑與 

內部評鑑。 

 一、外部評鑑： 

（一）、特教評鑑小組評鑑。 

（二）、校務評鑑小組評鑑。 

二、內部評鑑：由本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組成之評鑑小組實施內部自我 

評鑑。 

三、根據評鑑結果，作為下學年度的改進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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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辦理特殊教育業務之教師，服務成績優良有具體事實記錄可查者，

依新北市教育專業人員獎勵基準敘獎。 

柒、本要點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